
中国森林食品认证标识使用规则

第一章 范 围

第一条 为确保中国森林食品认证（CFFC）标识使用的准

确性，避免误导消费者，本规则规定了中国森林食品认证（CFFC）

标识使用要求。

第二条 中国森林食品认证（CFFC）标识受法律保护。本

规则界定了标识的使用权利和标识在产品上的使用范畴及要

求。

第三条 申请人通过认证后，必须使用中国森林食品认证

（CFFC）标识。

第二章 标识的使用

第四条 标识可以直接使用在产品或其外包装上，以及大

型箱、装货箱、集装箱等用于产品运输的工具上面。

第五条 标识可以用于与产品相关的文件上（如发票、装

箱单、广告、宣传册等）。



第三章 认证标识传递的信息

第六条认证标识表明通过认证的产品源自于优良的森林

生态环境中产生的食品。

第四章 认证标识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七条 中国森林食品认证标识（包括英文大写字母

“CFFC”）受版权保护，归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所有，并依

法注册登记，未经授权，禁止使用。

第八条 国森林食品认证（CFFC）标识须经中国林业生态

发展促进会许可后使用。中国森林食品认证（CFFC）标识使用

对象为独立的法人实体。

第五章 中国森林食品认证标识

第九条中国森林食品认证（CFFC）标识在使用时不得误用，

防止产生不良的负面影响。该标志不得作任何修改，包括任

何缩放变形和重新绘制。当使用有色背景时，请确保标志清

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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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认证标识的监督管理

第十条 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对认证标识的制作、发

放和使用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对其发证产品的认证标识的

使用实施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有义务向申请人告知

认证标识的管理规定，指导申请人按规定使用认证标识。

中国森林食品认证（CFFC）标识



第十二条 申请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建立认证标识的使用和管理制度，对认证标识的使

用情况如实记录和存档；

（二）保证使用认证标识的产品符合认证要求；

（三）对超过认证有效期的产品，不得使用认证标识；

（四）在广告、产品介绍等宣传材料中正确地使用认证标

识，不得利用认证标识误导、欺诈消费者。

第十三条 认证标识和认证证书的制作统一由中国林业生

态发展促进会指定的企业制作。

第十四条 承担统一印制的标准规格认证标识制作工作的

企业必须对认证标识的印制技术和防伪技术承担保密义务，未

经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的授权，不得向任何机构或个人提

供统一印制的标准规格认证标识和印制工具。

第十五条 认证标识和认证证书的发放由中国林业生态发

展促进会森林食品认证办公室负责。

第十六条 认证有效期内的产品不符合认证要求，中国林

业生态发展促进会责令申请人限期纠正，在纠正期限内不得使

用认证标识。

第十七条 伪造、变造、盗用、冒用、买卖和转让认证标

识以及其他违反认证标识管理规定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工作人员不履行职责

或者滥用职权的，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规则所称的认证标识的申请人为认证证书的

持有人。

第二十条 本规则由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则自 2015 年 1 月 21 日起实施。




